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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(02)23976916

聯絡人：賴羿帆

電　話：(02)77365722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5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臺研字第101009542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 貴會函釋教育產業或職業工會要求與學校進行團體

協約之協商與簽訂相關疑義案，本部意見如說明，請 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會101年5月22日勞資2字第1010062480號函。

二、教育基本法第9條及地方制度法第18條與第19條對中央政

府及地方政府之教育權限業有明文規範，爰團體協約之協

商議題如涉及縣市一致適用、地方財務或全國一致性者，

依據各相關教育法規，本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權責及可

行使公權力之範疇，自無學校授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代理

學校進行前述議題之協商的必要。

三、針對旨揭團體協約之協商問題，本部前與 貴會召開會議

研商現階段之因應措施，並於101年5月14日以臺研字第101

0088351號函，函知各縣市政府教育局（處）在案。請主

管教育行政機關轉知所轄學校遇有教師工會要求團體協商

之同時，即應先將工會所提協商版本函報主管教育行政機

關知悉，並由該機關視協商議題權限審酌是否違反相關法

4



80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律、屬單一學校或跨校性議題、縣市或全國適用一致性及

是否涉及財務支出等，並為必要之行政指導。屬學校權責

者，如學校排課、擔任導師等，則以學校為協商主體；若

為縣市一致適用、地方財務或全國一致性之議題，則以主

管教育行政機關為協商主體。

四、上開因應措施施行後，本部將於半年內彙整地方主管教育

行政機關或學校之意見，如有窒礙難行處或須調整處，將

再邀請　貴會召開教師組工會因應小組會議討論。

正本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本部高教司、技職司、

中教司、國教司、社教司、體育司、中部辦公室、教研會、法規會、人事處 2012-05-31
18:38:40


